
芒市会计代理记账机构行政许可审批
 （一览表）
	事项名称
	会计代理记账机构行政许可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类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2、国务院、财政部统一制定的相关《会计制度》《会计准则》；
3、《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0号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4、《云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芒财发[2016]210号文件转发（云财会[2016]102号）

5、德财会〔2017〕4号_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使用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开展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受理机构
	芒市财政局会计资产管理股

	决定机构
	芒市财政局

	办理条件
	1、为依法设立的企业；
2、持有专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不少于3名；
3、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且为专职从业人员；

4、有健全的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代理协议和公司章程。

	监管机构地址及联系电话
	芒市财政局地址：芒市斑色路26号（芒市委党校新大楼8楼）
财政局办公室电话：0692-2128640

会计资产管理股电话：0692-2125697

监督检查股电话：0692-2115922

	申请材料
	具备条件的企业，申请代理记账资格，应向所在地审批机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局）提交申请报告并附送下列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查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营业执照原件（机构名称及有关证明材料）；

（2）代理机构负责人应具备的资格证明及相关身份信息；即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须具备中级会计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且为专职从业人员。需提交个人简历、身份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中级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等（原件、复印件）；
（3）专职从业人员的资格证书及简历、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4）专职从业人员（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在本机构专职从业的书面承诺；
（5）制定代理记账机构内部业务规范（附业务流程图）；

（6）提供代理机构固定的办公地点和营业场所产权证书或使用权证明（原件、复印件）；
（7）提供代理记账机构许可申请表（加盖公章的纸质申请表一式三份）报送县级财政部门审批；
（8）以上材料及附件电子版经县级财政部门（会计资产管理股）审核无误后，按相关文件要求上传全国代理记账系统（http://dljz.mof.gov.cn）；同时发芒市财政会计QQ542207398备案。

	 
办理程序及时限要求
	1、申请人向县级财政局会计行业管理窗口（会计资产管理股），提交上述申请资料；接到申报材料后，由经办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如发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材料之日起即视为受理；审核后具备条件的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意见，审定批准或不批准。
2、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审批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10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自作出批准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下达批准文件，并将批准代理记账机构情况上报州级、省级财政部门备案；通知申请人等待核发《代理记账许可证书》。

3、财政部门应及时将申请材料录入上传到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并将核准的代理机构公开信息在政府和财政网站向社会公示。

4、申请人应当自取得代理记账许可证书之日起20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向社会公示本代理机构的经营范围。

	办理期限
	正常情况下，申报材料受理后的20个工作日内办结。

	收费情况
	不收费

	审核关键环节和风险点防范
	1、 申请报告以及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2、 机构设置是否满足规定条件？
3、 代理记账业务范围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现行《办法》规定？
4、 机构变更事项办理及时与否、信息公示与否、是否规范合法？

	表格下载
	加芒市财政会计管理QQ542207398（加时在备注写清楚代理记账字样）下载《代理记账许可证》申请相关文件和电子表格。
芒市财政局社会公示网址http://www.dhms.gov.cn/czj/Web/index.aspx

	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对本地区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事的代理记账业务实施监督检查；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应当按规定进行处罚。

	咨询渠道
	芒市财政局会计资产管理股咨询电话：0692-2125697。

	责任追究
	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处理

	机构年度审查材料及时间
	现行《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代理记账机构应当于每年4月30日之前向审批机关报送下列材料：
1、 代理记账机构基本情况表

2、 代理记账机构变更事项情况表
3、 代理记账机构依法终止、撤销或撤回注销公示表




